
枝江市水资源税、水土保持补偿费
征收实施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做好枝江市水资源税、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工作，规范征

收行为，提升工作效能，确保应收尽收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水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》、《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

办法》（国务院令第 460 号）等法律法规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

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征收对象

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直接取用地表水或者地下水的单位和个

人，为水资源税纳税人，应当缴纳水资源税；全市范围内开办生

产建设项目或者从事其他生产建设活动，损坏水土保持设施、地

貌植被，降低或者丧失原有水土保持功能的生产建设单位或者个

人，应当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。

二、征收标准

（一）水资源税

1.征收标准

（1）城镇公共供水：地表水每立方米 0.05 元，地下水每立

方米 0.1 元。

（2）工业取用水：地表水每立方米 0.15 元，地下水每立方

米 0.2 元。

（3）超限额农业生产取用水：地表水每立方米 0.1 元，地



下水每立方米 0.2 元。

（4）农村集中式饮水工程取用水：地表水每立方米 0.05 元，

地下水每立方米 0.1 元。

（5）特种取用水：地表水每立方米 0.4 元，地下水每立方

米 1 元。特种取用水，是指洗车、洗浴、高尔夫球场、滑雪场等

取用水。

（6）水源热泵：地表水每立方米 0.05 元，地下水每立方米

0.1 元。

（7）其他取用水：地表水每立方米 0.2 元，地下水每立方

米 0.25 元。

2.有关要求

（1）对未经批准擅自取用水的，按适用税额的 3 倍征收水

资源税。

（2）除水力发电、开式（贯流式）火力发电、城镇公共供

水企业取用水外，纳税人超过许可水量取水的，对超量部分累进

收取水资源税。其中，超过许可水量在 30%（含 30%）以下的，

其超量部分按适用税额的 2 倍征收；超过许可水量在 30%—50%

（含 50%）以内的，其超量部分按适用税额的 3 倍征收；超过许

可水量在 50%以上的，其超量部分按适用税额的 5 倍征收。

（3）对超过规定限额的农业生产取用水以及主要供农村人

口生活用水的集中式饮水工程取用水，暂免征收水资源税。

（二）水土保持补偿费



1.对一般性生产建设项目，按照征占用土地面积每平方米

1.5 元一次性计征。

对水利水电工程建设项目,水库淹没区不在水土保持补偿费

计征范围之内。

2.对取土、挖砂（河道采砂除外)、采石以及烧制砖、瓦、

瓷、石灰的，根据取土、挖砂、采石量，按照每立方米 1 元计征

(不足 1 立方米的按 1 立方计，下同)。对缴纳义务人已按前一种

方式计征水土保持补偿费的，不再重复计征。

3.对排放废弃土、石、渣的，根据土、石、渣量，按照每立

方米 1 元计征。对缴纳义务人已按前两种方式计征水土保持补偿

费的，不再重复计征。

三、征收程序

（一）水资源税（征收主体为市税务局）

1.取水单位或个人（以下简称“取水权人”）应于每月终了

后 7 日内通过宜昌市智慧水利平台报送该月的取用水数据及计

量凭证。

2.取水权人应当自月度或者季度终了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向税

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并缴纳税款；按次申报缴纳的，应当自纳税

义务发生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向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并缴纳税款；

按年申报缴纳的，应当自年度终了之日起五个月内，向税务机关

办理纳税申报并缴纳税款。

（二）水土保持补偿费（征收主体为市税务局）



1.枝江市域内的生产建设项目，在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后，

应依法编制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市水利和湖泊局审批。

2.市水利和湖泊局应对水土保持方案进行审核，审核时限不

超过 5 个工作日，并在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文件中明确水土保持补

偿费的征收金额，同时将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文件抄送市税务局。

3.生产建设单位应在开工前根据水土保持方案批准文件向

市税务局申报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。

4.从事其他生产建设活动（取土、挖砂（河道采砂除外)、

采石以及烧制砖、瓦、瓷、石灰，排放废弃土、石、渣的）的，

由市水利和湖泊局核实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数额，由市税务局向

生产建设单位征收水土保持补偿费。

四、征收管理

（一）水资源税、水土保持补偿费除上级明文规定的免征情

形外，不得随意减免。本级征收的水资源税按照 1:9 的比例分别

上缴中央和枝江市国库；水土保持补偿费按照 1:1:1:7 的比例分

别缴入中央、省、宜昌市、枝江市国库。

（二）市财源办每季度组织相关部门对水资源税、水土保持

补偿费缴纳入库情况进行核对。对于不缴或者少缴应纳水资源税

的，由市税务局依法追缴；对拒不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的，由市

水利和湖泊局依法追缴。市税务局、市水利和湖泊局应当加强对

水资源税、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工作的管理，不得擅自提高收费

标准和扩大收费范围。



（三）市水利湖泊局负责对违规违法取水行为的查处，枝江

高新区、市经信商务局、各镇（街道）应加强对辖区企业取水行

为的监督管理，督促企业安装合格的计量设施，及时发现和报告

违规取水行为。

（四）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在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时，应告

知生产建设单位在开工前编报水土保持方案、缴纳水土保持补偿

费，并于每月底将上月许可台账传递至市水利和湖泊局；市住建

局在核发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》时，应提醒生产建设单位编报

水土保持方案、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，并于每月底将上月许可台

账传递至市水利和湖泊局、市税务局。

（五）市市场监管局应定期组织开展对取水户计量设施进行

校核，原则上每年不少于一次，如发现计量设施运行不正常的，

应向市水利和湖泊局提交计量设施异常运行处理建议

（六）法律法规对水资源费、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有其他规

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
